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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課程評鑑實施計畫 

                                                     108年 11月 28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一、依據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及北市教育局 108年 3月 11日北市教中字第 1083022786號函。  

 

二、評鑑目的  

(一)為確保及持續改進學校課程發展、教學創新及學生學習之成效。 

(二)回饋課程綱要之研修、課程政策規劃及整體教學環境之改善。 

(三)協助評估課程實施及相關推動措施之成效。 

 附件：本校發展出兩項課程評鑑工具：一為總體課程評鑑工具，二為單一類型課程評鑑工具。  

 

三、設計原則  

以終為始與促進學校成為學習型的專業學校為思考點，設計形成性的評鑑工具，量化與質化並

重，協助本校自我評鑑與教師增能。 

 

四、評鑑對象與人員分工  

(一)課程總體架構：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專案小組辦理，評鑑結果提委員會審議。 

(二)校本課程：由本校本課程設計與推動小組辦理，評鑑結果提小組及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 

(三)各領域/科目課程：分由本校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辦理，評鑑結果提各領域/科目教學研

究會及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 

(四)各彈性學習課程：分由本校各彈性學習課程設計與推動小組辦理，評鑑結果提各彈性學習

課程設計與推動小組及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  

(五)前述各款各課程對象之評鑑，本校視經費情形邀國立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所卯靜儒教授之

教師團隊參與評鑑。 

 

五、實施方式  

(一)總體課程評鑑於每學期末由課發會之課程評鑑小組依「總體課程評鑑表」進行評鑑。 

(二)單一類型課程評鑑由學科教師或學科評鑑小組，選擇於學期中進行歷程性課程評鑑或於學 

期末進行總結性課程評鑑，依「單一類型課程評鑑表」勾選檢視重點與發展程度。  

(三)進行單一類型課程評鑑之前，各成員應事先針對各評鑑指標及評鑑重點進行討論與理解，

其次，也應事先準備學生學習表現（諸如學科成績、表現或成果等）相關資料，以為課程

評鑑及討論對話之參考。此外，如為學科(領域)評鑑小組共 同進行評鑑與對話，則於實

施前由個別教師依評鑑表進行正式或非正式之自我評鑑。  

(四)課程評鑑實施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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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評鑑時程 

課程總體架構及各（跨）領域/科目課程以一學年為評鑑循環週期，各彈性學習課程則分別

以各該課程之學習期程為評鑑週期，配合各課程之設計、實施準備、實施過程和效果評估等課

程發展進程進行評鑑，實施時程原則規劃如下： 

（一）課程總體架構 

1.設計階段：每年 5月 1日至 7月 31日。 

2.實施準備階段：每年 6月 1日至 8月 31日。 

3.實施階段：每年 9月 1日至次年 6月 30日。 

4.課程效果：每學期末。 

（二）校本課程及各跨領域/科目課程(單一課程) 

1.設計階段：每年 5月 1日至 8月 15日。 

2.實施準備階段：每年 7月 1日至 8月 31日。 

3.實施階段：每學年開學日至學期結束。 

4.課程效果：配合平時及定期學生評量期程辦理。 

（三）各彈性學習課程：配合各該課程之設計、實施準備、實施過程和效果評估之進程辦理。 

七、評鑑運用  

評鑑結果包含量化結果與質性描述。「量化結果」為評鑑小組成員或學科教師針對各評鑑

重點的實際達成情形，在「1 2 3 4 5」五個配分中圈選符合實際情形的配分，3是普通，分數

越高越正向。「質性描述」為課程評鑑小組成員或學科教師 針對各評鑑指標進行描述與回應，

說明課程評鑑辦理之具體成果、特色、困難及待改進事項 

(一)修正學校課程計畫：分別提各該（跨）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彈性學習課程設計與推動

小組以及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修正課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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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討學校課程實施條件及設施，並加以改善：提本校各相關處室檢討及改善課程實施條件

及設施。 

(三)增進教師及家長對課程品質之理解及重視：於相關會議向教師及家長說明評鑑之規劃、實

施和結果，增進其對本校課程品質之理解與重視。 

(四)回饋於教師教學調整及專業成長規劃：提供評鑑發現給各該授課教師作為教學調整之參

考，及供教務處參酌評鑑發現之專業成長需求，規劃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五)安排補救教學或學習輔導：有學習困難之課程內容或學生，由教務處或相關教師規劃實施

補救教學或學習輔導。 

(六)激勵教師進行課程及教學創新：對課程與教學創新有卓越績效之教師或案例，安排公開分

享活動，並予以敘獎表揚。 

(七)對課程綱要、課程政策及配套措施提供建議：於相關會議或管道，向教育局或相關單位提

供建議。 

八、評鑑檢討 

     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於每學期末之會議，安排各(跨)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彈性學習課

程設計與推動小組、課程總體架構評鑑小組輪流報告其評鑑實施情形，同時檢討其實施課程評

鑑之效用性、可行性、妥適性及正確性，發現需改善者，則研議其改善之道。必要時，得委請

校外專業單位或人員協助進行評估與檢討。 

九、計畫施行 

本計畫經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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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普通型高級中學學校總體課程評鑑表 
填表學校：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填表時間：   年   月   日 

評鑑目的、工具設計及使用原則 國家課綱脈絡 

1. 目的：此評鑑工具模版欲協助學校建立發展實用的課程評鑑機制與工具，並作為教育局的政策引導，而

課程評鑑結果可作為未來學校調整課程以及局端擬定政策的參考。 

2. 設計原則：「以終為始」與「鼓勵學校成為學習型的專業學校」為思考點，設計形成性的評鑑工具，協

助學校自我評鑑與增能。 

3. 使用說明：此評鑑工具的模版分二部分，「學校總體課程評鑑」與「單一類型課程評鑑」，供學校參考

與修改。「向度與指標」具政策指引與實作建議功能，建議減少更動，若需更動可提出說明。而「校本

檢視重點」則與學校課程實施脈絡與進程有密切關係，同時學校整體課程與單一課程涉及的重點不同，

因此，為貼近學校行政與課程實施的脈絡需求，「校本檢視重點」與「校本發展程度」需要校內能充分

討論。建議學校提供此模版給校內相關人員與教師共同研議與修改。校內可根據自身發展目標與進程規

劃，訂定、調整與勾選檢視重點與發展程度。 

4. 共同研議歷程可促進實施效能：此工具發展的設計流程，是希望學校能藉由此課程評鑑工具的討論與使

用，促成校長與相關人員的課程領導，形成校內共識，方便引導校內整體課程地圖發展與個別課程設計，

以及精進教師教學專業，增進學生學習效果，以達國家課程綱要之「自發、互動、共好」目標。 

總綱重點： 

1. 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為「校訂必修課程」、「校訂選修課程」，以及包含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學生

自治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週會、演講等「團體活動時間」和包含學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充實

(增廣)/補強性教學或學校特色活動等「彈性學習時間」。 

2. 普通型高中校訂必修 4-8學分；校訂選修 54-58學分。 

向度 指標 校本檢視重點 校本發展程度 

5=90%以上；4=80%；3=70%；2=60%；1=60%以下 

質性描述 

說明：特色、困難或對策 

工具證據 

如：會議記錄、課

綱、學習評量表等 

備註 

課程與

總綱及

學校願

景關聯 

1. 課程發展計畫符合

總綱精神。 

1.1 學校總體課程發展計畫，能盤點、對應

與開發新課程，以符合總綱精神。 

說明：至少含蓋兩點：(1)課程架構學分總

數符合課綱基本要求；(2)課程內容符合課

綱三面九項核心素養、學習重點等。 

總體課程發展計畫符合總綱精神的程度： 

５   ４   ３   ２   １ 

   

2. 課程發展計畫與學

校願景具關連性。 

2.1 總體課程發展與學校願景具關連性。 總體課程發展與學校願景關連程度： 

５   ４   ３   ２   １ 

   

課程發

展組織

與運作

機制 

3. 成立或健全課程發

展組織。 

3.1 學校有能操作發揮實質功能的課程發

展組織。 

說明：如課發會、課發會下各工作小組（行

政組、課程規劃組、評鑑組）、各課程的共

備社群（領域或學科教學研究會或課程核心

小組）等。 

學校課程發展組織充分發揮功能的程度： 

５   ４   ３   ２   １ 

   

3.2 課程發展組織之成員能發揮課程領導

與學科專業能力。 

課程發展組織成員能發揮課程領導與學科專業能力之

程度： 

５   ４   ３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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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課程發展組織之

間、課程發展組織

和行政單位之間，

其運作機制及互動

協調能發揮實質功

效。 

4.1 各課程發展組織具橫向聯繫。 

說明：學校具有跨課程小組或共備社群之間

的對話機制或課務協調等，且運作能發揮實

質功效。 

 

課程發展組織能發揮協調功能之程度（如學科小組、

共備社群、教務處課務組、與課程核心小組有跨系統

協調）： 

５   ４   ３   ２   １ 

   

4.2 總體課程之發展能經各層級課程發展

組織運作並依循行政程序確認。 

說明：各領域發展之課程能於教學研究會、

領域會議、課發會（或其他校級課程發展組

織）中討論，並於校務會議確認。 

各領域發展之課程能於校級課程發展組織中討論與確

認：  

是    否(請於右欄說明困難與對策) 

   

4.3 學校行政單位能支援課程發展組織運

作與執行。 

說明：依照各領域需求，呈報後學校行政能

為課程組織提供場地、器材、經費等資源以

研議課程，或提供教師社群增能活動或資源

等。 

課程組織與行政單位之間的相互配合度： 

５   ４   ３   ２   １ 

   

5. 完整記錄各層級課

程發展組織之運作

情形，以供後續改

進參考。 

5.1 學校各層級課程發展組織定期運作（如

定期會議、講座、參訪、觀議課等），並留

存紀錄，供後續參考。 

課程發展組織能定期運作且紀錄完整程度： 

５   ４   ３   ２   １ 

   

適性課

程實施

內涵 

6. 總體課程目標與個

別課程規畫之目標

及學習內容、學習

活動、評量安排

等，具邏輯一貫性。 

6.1 各學習領域（含校訂必修及多元選修

等）的課程規劃，能呼應總體課程目標。 

各學習領域（含校訂必修及多元選修等）的課程規劃

能呼應總體課程目標的程度： 

５   ４   ３   ２   １ 

   

6.2各學習領域（含校訂必修及多元選修

等）之目標、學習內容、學習活動與評量安

排等具邏輯一貫性。 

各學習領域課程（含校訂必修及多元選修等）之目標、

學習內容、學習活動與評量安排等具邏輯一貫性的程

度： 

５   ４   ３   ２   １ 

   

6.3 總體課程能考量各門課程內涵間的聯

繫，及各年級縱向銜接與領域間橫向統整。 

總體課程能考量各門課程內涵間的聯繫，及各年級縱

向銜接與領域間橫向統整程度： 

５   ４   ３   ２   １ 

   

7. 課程內容與教學模

式，能以學生為主

體，符合學生多元

學習需求與適性發

展。 

7.1 總體課程能依據學生的背景分析，進行

規劃與實施。 

說明：課程規劃必須考量學生的學習程度、

學習需要、性向、未來職涯發展等。 

總體課程能依據學校與學生的背景分析進行規劃，達

成的程度： 

５   ４   ３   ２   １ 

   

7.2 各學習領域（含校訂必修及多元選修

等）能發展素養導向相關課程，並研發相關

教材。 

各學習領域（含校訂必修及多元選修等）能發展素養

導向相關課程，並研發相關教材，完成的程度： 

５   ４   ３   ２   １ 

   

7.3製作學生選課手冊（內含學生學習地

圖）。 

選課手冊完成程度： 

５   ４   ３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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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立教材資源共享

與永續的概念。 

8.1 學校能發展與建立共享的教材資源平

台，以支持課程永續發展。 

說明：可建立學校雲端分享平台，或是編製

課程的教師手冊等。 

線上共享的教材資源平台充分發揮功效程度： 

５   ４   ３   ２   １ 

   

8.2 舉辦全校性或領域課程分享會，邀請教

師、家長與學生共享與發展。 

舉辦全校性或領域課程分享會： 

是           否(請於右欄說明困難與對策) 

   

系統課

程評鑑

與回饋 

9. 進行課程評鑑規

劃。 

9.1 召開相關會議形成課程評鑑共識，以提

出課程評鑑計畫書。 

說明：課程評鑑規劃可包含形成課程評鑑小

組、時程與項目等。 

課程評鑑規劃情形，勾選已完成之項目： 

 課程評鑑組織    課程評鑑時程 

 課程評鑑項目    課程評鑑計畫書   

 其他(請說明)                             

   

10. 建立課程發展回

饋機制，管理多元

的課程評鑑結果。 

10.1  學校能盤點並統整多元的課程評鑑

結果，並建立回饋機制。 

例如：觀議課資料回饋授課老師及共備社群

教師，經整理後作為課程調整的參考，並列

入課程發展組織的對話討論資料，並留存紀

錄。 

建立有效的課程發展回饋機制情形： 

 已建置課程發展回饋機制，並在使用中 

 課程發展回饋機制已建置，尚在調整中 

 尚未建置課程發展回饋機制 

 其他(請說明)                             

   

11. 善用評鑑結果增

進學習成效。 

11.1  學校能根據總綱精神、學校願景、與

課程目標，檢視總體課程實施成果，並根據

回饋進行課程調整。 

檢視總體課程實施成果，並根據回饋進行課程調整情

形： 

 本校已檢視課程實施成果，已根據回饋調整課程。 

 本校已檢視課程實施成果，正根據回饋調整課程。 

 本校已檢視課程實施成果，尚無課程調整之規劃。 

 本校尚未完成學校課程實施成果檢視。 

   

11.2  學校能檢視評鑑結果，分析運用，並

檢討總體課程與進行教學精進。 

根據評鑑結果檢討總體課程，規劃具體教學精進措施： 

已針對評鑑結果進行總體課程檢討會議 

已針對評鑑結果進行教學精進 

已規劃時程召開相關會議進行研議 

尚未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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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普通型高級中學學校單一類型課程評鑑表 

學校名稱：臺北市立麗山高中  課程名稱：          課程類型：校訂必修  多元選修課程 其他          課程研發與授課人員：         

填表時間：   年   月   日 

評鑑目的、工具設計及使用原則 國家課綱脈絡 

1. 目的：課程評鑑結果可作為教育局政策擬定，此評鑑工具模版可作為政策引導，協助學校建立實用的

課程評鑑機制與工具。 

2. 設計原則：「以終為始」與「鼓勵學校成為學習型的專業學校」為思考點，設計形成性評鑑工具，協

助教師自我課程評鑑與增能。 

3. 分層設計原則：「向度與指標」具政策指引與實作建議功能，建議減少更動。單一類型課程評鑑之「檢

視重點」留給學校與教師發展適合校內行政脈絡、課程實施與學生學習需求的檢視重點。「發展程度」

則需學校根據自身發展目標與進程規劃自訂、調整與勾選「發展程度」之項目。 

4. 課程評鑑檢視重點若能回到課程研發小組或各領域教學研究會，進行討論時，可增進校內教師課程對

話，提升教師課程設計與發展的專業能力。 

總綱重點： 

1. 校訂必修課程（共4~8學分），係依學校願景與特色發展之校本特色課程，以專題、跨領域/科目統整、

實作（實驗）、探索體驗或為特殊需求者設計等課程類型為主，用以強化學生知能整合與生活應用之能

力。 

2. 多元選修課程（至少6學分），由各校依照學生興趣、性向、能力與需求開設，可包括本土語言、第二

外國語（含新住民語文）、全民國防教育、通識性課程、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大學預修課程或職涯試探等各類課程。 

向度 指標 單一課程檢視重點 課程發展程度 

5=90%以上；4=80%；3=70%；2=60%；1=60%以下 

質性描述 

說明：特色、困難或對策 

工具證據 

如：會議記錄、授課大綱、學

生學習紀錄或評量表等 

備註 

課程與

總綱（領

綱）及學

校願景

關聯 

1. 課程發展計畫符合總

綱（領綱）精神。 

1.1 單一類型課程能根據總綱（領

綱）素養精神進行設計。 

課程對應總綱核心素養的程度： 

５   ４   ３   ２   １ 

   

2. 課程發展計畫與學校願

景具關連性。 

2.1 單一類型課程能根據學校願景

進行設計或連結學校特色。 

課程對應校本學生圖像的程度： 

５   ４   ３   ２   １ 

   

課程發

展組織

與運作

機制 

3. 成立或健全課程發展組

織。 

3.1能組織建立學校或跨校之課程共

備社群（或課程設計小組）。 

 

是否建立課程共備社群： 

有跨領域共備社群  

有領域共備社群 

沒有共備社群 

   

4. 各課程發展組織之間、

課程發展組織和行政單

位之間，互動協調情形

良好。 

4.1 能安排共備社群的課程發展對

話時間。 

共備社群進行頻率： 

每週一次    每月一次 

每二個月一次  其他：       

   

4.2 行政單位能協助形成跨課程對

話。 

行政單位對跨課程發展的幫助程度： 

對課程發展幫助很大 

對課程發展有點幫助 

對課程發展沒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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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課程發展能運用學校內、外部教

學資源。 

(1)課程共備社群是否利用學校內部資源： 

 是           否(請於右欄說明困難與對策) 

(2)課程共備社群是否利用學校外部資源： 

 是           否(請於右欄說明困難與對策) 

運用哪些資源？有何助益？   

5. 完整記錄課程發展之運

作情形，以供後續改進

參考。 

5.1 課程共備社群或課程設計小組

能定期討論，並有紀錄留存，以供其

他教師參考或後續改進。 

是否有製作課程共備紀錄： 

每次都有紀錄   大部分共備有紀錄 

部分共備有紀錄  沒有紀錄 

   

5.2 留存歷年教學大綱或檔案 是否留存教學大綱或檔案： 

是；型式：文字記錄 照片記錄 其他（可複選）

年份:_________ 

發展中    無 

   

適性課

程實施

內涵 

6. 課程目標與所建議的學

習內容、學習活動、評

量安排等具邏輯一貫

性。 

6.1課程的學習內容、學習活動、評

量安排等能呼應課程目標。 

課程的學習內容、學習活動、評量安排等能呼應課程目標

的程度： 

５   ４   ３   ２   １ 

   

7. 課程內容與教學模式符

合學生多元學習需求與

適性發展。 

7.1 課程與教學設計能考量學生學

習程度、興趣與未來職涯發展需求。 

課程與教學設計能考量學生學習程度、興趣與未來職涯發

展需求的程度： 

５   ４   ３   ２   １ 

   

7.2 課程能針對學生學習成果進行

評量，評量方式多元且適當（如建立

評量規準(Rubrics)）。 

評量方式多元且適當的程度： 

５   ４   ３   ２   １ 

請敘述評量方式   

7.3 依據發展之課程與教學，研發教

材。 

 

教材研發完成程度： 

５   ４   ３   ２   １ 

   

8. 建立教材資源共享與永

續的概念。 

8.1 課程教材資源與其他教師共享。 課程教材資源是否與其他老師共享： 

教材公開跨校共享  同領域教師共享  

同校教師共享          因故無法公開共享 

 

說明教材資源共享情形   

8.2舉辦課程分享會議或活動（如校

內辦理或配合局端課程博覽會辦

理）。 

是否召開課程分享會議或活動： 

是                  否 

   

系統課

程評鑑

與回饋 

9. 進行課程評鑑規劃。 9.1 能規劃運用多元課程評鑑結果

（如全國學生學習成就資料庫、學生

課程學習評量結果、師生課程意見調

查、教學研究會記錄、公開觀課紀錄

等）修訂（校訂必修與多元選修等）

課程。 

能規劃運用多元課程評鑑結果，修訂（校訂必修與多元選

修等）課程： 

能，請於右欄說明實施方式 

不能，請於右欄說明困難或原因 

   

10. 建立課程發展回饋機

制，管理多元的課程評

鑑結果。 

10.1  建立學生與其它利益相關人

的課程回饋意見之管道。 

說明：「利益相關人」是指參與學校

課程及其組織的一員，對於課程的成

有無建立學生與其它利益相關人的課程回饋意見之管道： 

有，請於右欄說明實施方式 

無，請於右欄說明困難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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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是有責任、有興趣 / 利益的人。

例如：發展、設計、執行或經驗課程、

甚至關心課程的人，因此包含學生，

某些狀況下也可能涵蓋社區成員或

家長。 

10.2 能系統整理與妥善保存各類課

程回饋意見。 

有無系統整理與妥善保存各類課程回饋意見： 

有，請於右欄說明實施方式 

無，請於右欄說明困難或原因 

   

11. 善用評鑑結果增進學

習成效。 

11.1  能根據學生學習評量結果與

提出的課程回饋意見，進行課程調

整。 

根據學生學習評量結果與提出的課程回饋意見，進行課程

調整情形： 

課程已根據學生評量結果進行調整 

課程調整規劃尚在討論中 

學生評量結果尚在彙整分析中 

   

11.2  能根據他人回饋（如公開觀課

議課或共備社群討論等），進行課程

調整。 

能根據他人回饋（如公開觀課議課或共備社群討論等），

進行課程調整情形： 

課程已根據他人回饋進行調整 

課程調整規劃尚在討論中 

他人回饋尚在彙整分析中 

   

 


